
 
关于职工购买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发放住房 

公积金贷款等意见的通知 
 
锡房金[2008]22 号 

 

各分中心、管理部： 
根据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职工购买共有产权经济

适用住房申办住房公积金贷款等问题的建议》［锡房金（2008）6 号］

的批复，现对职工购买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等

意见通知如下： 
1、购房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，其可贷额度以购房人应出资金

额为基准（作为个人所购住房的总价），按照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的

有关规定审批确定。 
2、购房人办理贷款后再次或分次购买国有产权部分的房屋面积，

应先将贷款剩余本息还清，然后根据新购面积个人应出资部分按住房

公积金贷款有关规定计算可贷额度，并按照前后贷款累计总量不超过

最高贷款额度进行管理。 
3、为防范风险，保护住房公积金的安全，在住房公积金贷款担

保采用反担保抵押的办法下，还需办理反担保抵押预告登记手续，使

贷款抵押担保的行为在有关行政管理办法的约束下进行，从而保证公

积金资产质量的完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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